
关于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汇报
潘集区财政局
                  2025年8月 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政府委托，现将全区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24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1.全区公共财政决算情况
2024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2258万元，同比增长14.3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58504万元；非税收入完成13754万元。
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249947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40216万元，另外年终结转结余9731万元待下年支付。
2.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645万元，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为9019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87825万元，另外年终结余2366万元待下年支付。
3.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市级统筹，不在本级收支决算。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没有实现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8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支出55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23万元。
5.2024年区本级公共财政决算情况
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045万元，同比增长15.53%，其中：税收收入47291万元，非税收入13754万元。
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240635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为230904万元，年终结转结余9731万元待下年支付。
二、2024年财政重要事项报告
一是上级财政补助情况：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107080万元，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10689万元；
二是“三保”支出执行情况：2024年“三保”安排支出94496万元；
三是压减“三公”经费情况：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224万元，同比下降1%；
四是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组织全区开展绩效自评，对6个重点项目涉及资金4861万元开展财政重点评价；
五是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发行新增一般债券2519万元，专项债券12300万元，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45050万元，债券利息支出8635万元；
六是其他重要事项：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1608万元，补充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58万元。
三、2025年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加强税费协同共治，力保收入增长。上半年，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4184万元，增长6.26%，完成年初预算60.1%，高于序时10.1个百分点，实现财政收入“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序时任务。
二是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积极争取资金。2025年上半年，我区共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6.87亿元；争取债券额度4.3亿元；争取1.39亿元用于置换政府历年隐性债务；争取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1.36亿元用于化解政府债务；争取2400万元专项债用于偿还拖欠企业投诉欠款。
三是强化预算执行监测，保障民生支出。上半年，全区“三保”累计支出59619万元，预算执行率57.8%，超序时进度7.8个百分点。全区民生支出及重点领域得以有效保障，
四是开展六个专项整治，推进学习教育。区财政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等六个专项整治，排查整治问题36个，追回违规资金301.4万元，偿还历史欠款4226.9万元。
五是强化财政监督管理，防范金融风险。2025年，区财政局依法开展财政监督，常态化开展乱发津补贴、小金库治理专项行动；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开展招标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组织“非法集资宣传月”宣传活动；积极推进淮河农商银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
财政运行存在困难和问题：一是税收收入下滑，收入质量有待提升；二是支出压力巨大，各类刚性支出不减。
四、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184万元，同比增长6.26%。其中：税收收入26164万元；非税收入18020万元。
2025年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30188万元，同比下降15.16%；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106425万元，同比增长3.22%。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3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54360万元，同比下降0.62%；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54285万元，同比增长4.7%。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市级统筹，不在本级收支决算。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情况
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没有实现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8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目前已安排支出18万元。
5.区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上半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293万元，同比增长5.42%，其中：税收收入18273万元，非税收入18020万元。
上半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21359万元，同比下降16.8%；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99670万元，同比增长2.87%。
五、下半年工作安排
一是加强财源建设，积极组织财政收入。持续加强与税务、乡镇（街道）对接协调力度，常态化开展联合协税护税，推进基层税费协同共治，保障各项税费收入及时入库，力争完成全年收入任务。
二是厉行勤俭节约，统筹安排财政支出。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厉行勤俭节约，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努力保障各项民生及全区重点项目支出需求。
三是积极汇报对接，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积极向市政府争取支持潘集发展政策和土地出让金收入支持政策期限延长至2028年。积极申报专项债项目，争取更多专项债资金额度，支持我区经济发展。
四是深化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强化平台公司经营管理，提高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增加国有资本收益；加大平台公司融资力度，增强企业运营实力；依托淮畔集团积极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增加土地指标收益。
五是防范财政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认真落实区人大调研淮河银行关于防范处置不良资产的建议，积极协调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及乡镇（街道），加大淮河银行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力度。持续开展个PPP项目分类处置谈判，降低运营成本。加快潘城建公司、潘建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进度。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25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振奋精神，扎实苦干，担当作为，努力完成各项财政目标任务，为加快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关于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
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5年8月 日在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吴承红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政府委托，现将全区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2024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全区公共财政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收入情况：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2258万元，同比增长14.35%，完成调整预算103.23%。从收入结构看：税收收入完成58504万元，同比增长12.25%；非税收入完成13754万元，同比增长24.23%。
财力情况：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249947万元，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258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107080万元；调入资金14655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4732万元；上年结转38619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2603万元。
支出情况：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40216万元，同比增长18.2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4046万元；上解支出2151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39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58万元。年终结转9731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214046万元，同比增长19.71%。具体支出项目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568万元；国防支出21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818万元；教育支出36982万元；科学技术支出5201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85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46842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633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549万元；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2337万元；农林水支出45005万元；交通运输支出5822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164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5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75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691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708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万元。
平衡情况：2024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249947万元，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40216万元，年终结转结余9731万元（详见附表1）。
2.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收入情况：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645万元，同比增长54.90%，完成调整预算143.66%，其中：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47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986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312万元。
财力情况：2024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为90191万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645万元；转移性收入10689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64424万元；调入资金5856万元；上年结转7577万元。
支出情况：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7825万元，具体包括：城乡社区支出11712万元；农林水支出7万元；其他支出17075万元；债务付息支出693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54万元；债务还本支出52047万元。年终结余2366万元。
平衡情况：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90191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87825万元，年终结转结余2366万元（待下年支付）。
3.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市级统筹，不在本级收支决算。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没有实现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8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支出55万元，调出一般公共预算列支23万元。
（二）2024年区本级公共财政决算情况
收入情况：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1045万元，同比增长15.53 %，完成调整预算103.84%，其中：税收收入47291万元，非税收入13754万元。
财力情况：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40635万元，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61045万元；上级转移支付收入97768万元；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4732万元；调入资金14655万元；乡镇上解收入11213万元；动用稳定调节基金12603万元；上年结转38619万元。
支出情况：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30904万元，同比增长19.61%，完成调整预算107.53%。其中：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4734万元；上解支出21516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39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58万元。年终结转9731万元。
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4734万元，同比增长21.37%。具体支出项目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255万元；国防支出21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818万元；教育支出36982万元；科学技术支出5105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685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45487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6008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539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2327万元；农林水支出43612万元；交通运输支出5722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164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5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070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671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708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3万元。
平衡情况：2024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为240635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30904万元，年终结转结余9731万元（待下年支付）。
二、2024年财政重要事项报告
（一）上级财政补助情况。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07080万元，其中：财力性补助35570万元；共同事权补助4415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27359万元。政府性基金上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10689万元。 
（二）“三保”支出执行情况。今年以来，我区始终将“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作为财政支出的首要任务和刚性支出责任。2024年“三保”安排支出94496万元。其中，保基本民生支出43091万元，保工资支出47279万元，保运转支出4126万元。
（三）压减“三公”经费情况。全区各部门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224万元，比上年减少2万元，同比下降1%。其中：公务接待费12万元，同比下降8%；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2万元，同比下降1%。公务用车购置费60万元，与上年持平。
（四）预算绩效管理情况。2024年，区财政局组织全区11个乡镇（街道）、 48个预算部门开展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实现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全覆盖，绩效评价报告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为进一步加强重点项目绩效管理，选出民生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的6个重点项目，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绩效评价，涉及项目资金4861万元，有效提升绩效评价效果。
（五）债券发行及还本付息情况。2024年，我区发行新增一般债券2519万元；发行建设项目新增专项债券12300万元。2024年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4505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1824万元，专项债券还本43226万元，2024年债券利息支出8635万元。截至2024年底，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7.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5.45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1.95亿元。
[bookmark: _GoBack]（六）其他重要事项。2024年初预算安排预备费1608万元，当年未发生支出。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超收2258万元，根据预算法规定，补充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58万元。
三、2025年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
（1） 加强税费协同共治，力保收入增长。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区财政局始终将组织财政收入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加强收入分析预测，强化财税部门联动，推进税费协同共治，清理历年欠税，积极办理税收调库，全力保障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4184万元，同比增长6.26%，完成年初预算60.1%，高于序时10.1个百分点，收入增幅居全市六区两县第2位，实现财政收入“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序时任务。
（二）用好用足上级政策，积极争取资金。今年以来，区财政局抢抓政策机遇，全力向上争取资金支持，积极主动对接上级财政部门，争取更多财政资金。2025年上半年，我区共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6.7亿元；成功申报发行7个专项债项目，争取债券额度4.3亿元；争取“6万亿置换债券”1.39亿元用于置换政府历年隐性债务；争取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1.36亿元用于化解政府债务；争取2400万元专项债用于偿还拖欠企业投诉欠款；争取一般债券505万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项目。
（三）强化预算执行监测，保障民生支出。上半年，全区“三保”累计支出59619万元，预算执行率57.8%。全区重点民生领域得以有效保障，上半年投入义务教育经费20420万元；发放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1719万元；安排6713万元保障困难群众最低生活；配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资金2789万元；发放机关事业单位年终绩效考核奖3611万元；补发公车补助122万元；偿还企业历史欠款10050万元；安排财政资金1260万元保障PPP项目正常运营；拨付1721万元支持乡村振兴建设；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5817万元等。
（四）开展六个专项整治，推进学习教育。今年以来，区财政局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等六个专项整治，排查整治问题36个，追回违规资金301.4万元，偿还历史欠款4226.9万元。根据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部署要求，区财政局党组查摆出问题14条，班子成员查摆问题17条，制定整改措施91项，集中开展整改整治，做到边查边改，即知即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五）强化财政监督管理，防范金融风险。2025年，区财政局依法开展财政监督，常态化开展乱发津补贴、小金库治理专项行动；加强乡镇财政资金监管，开展招标采购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集资现场宣传；制定《潘集区支持辖内农商银行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及打击逃废债专项行动方案》，积极推进淮河农商银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
上半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完成了财政收支序时任务，成绩来之不易，但我们还要清醒看到，财政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一是税收收入下滑，收入质量有待提升。从上半年我区税收收入完成情况来看，由于煤电量价下跌，税收收入出现下降，全区收入结构失衡，税占比明显过低。二是支出压力巨大，各类刚性支出不减。在税收收入下降，财力不足的同时，各类刚性支出高居不下，收支矛盾较为突出，全年预算收支平衡难度将加大。面对以上困难和问题，我们会高度重视，认真分析把脉，强化工作举措，逐步加以解决。
四、2025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区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1.全区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4184万元，完成预算60.11%，同比增长6.26%。其中：税收收入26164万元，完成预算43.61%，同比下降22.13%；非税收入18020万元，完成预算133.48%，同比增长125.73%。
财力情况：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30188万元，同比下降15.16%，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4184万元；转移支付收入67065万元；调入资金9000万元；新增债券收入208万元；上年结转收入9731万元。
支出情况：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106425万元，完成预算59.63%，同比增长3.22%。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337万元；国防支出111万元；公共安全支出322万元；教育支出22870万元；科学技术支出2009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28万元；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24996万元；卫生健康支出8766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02万元；城乡社区支出6310万元；农林水支出16198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1497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126万元；金融支出130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5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504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82万元；债务付息支出1042万元（详见附表2）。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54360万元，同比下降0.62%，主要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439万元；债务（转贷）收入49900万元（置换专项债13900万元、新增专项债36000万元）；转移性收入1655万元；上年结余2366万元。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4285万元，同比增长4.7%，主要是：农林水支出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871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370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3977万元；其他支出33730万元。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属于市级统筹，不在本级收支决算。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上半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没有实现收入，上级转移支付收入78万元，主要是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目前已安排支出18万元。
（二）区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收入情况：上半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293万元，完成预算的58.97%，同比增长5.42%。其中：税收收入18273万元，非税收入18020万元。
财力情况：上半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121359万元，完成预算的69.74%，同比下降16.8%，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293万元；转移性收入66127万元；调入资金900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收入208万元；上年结转9731万元。
支出情况：上半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99670万元，完成预算的56.88%，同比增长2.87%。
五、下半年工作安排
下半年，我们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2025年预算收支目标，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进一步履职担当，主动作为，力争完成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一是加强财源建设，积极组织财政收入。持续加强与税务、乡镇（街道）对接协调力度，常态化开展联合协税护税，大力培植税源，推进基层税费协同共治，积极组织税收收入入库。主动沟通协调非税收入执收部门，保障各项非税收入及时入库，力争完成全年收入任务。
二是厉行勤俭节约，统筹安排财政支出。在预算执行中，我们将统筹兼顾，精打细算，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厉行勤俭节约，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刚性支出，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努力保障乡村振兴、专项债券、G345国道、淮潘公路扩建等重点项目支出需求。
三是积极汇报对接，加大向上争取力度。积极向市政府争取支持潘集发展政策和土地出让金收入支持政策期限延长至2028年。协助有关部门，大力争取中央、省、市政府性投资项目，争取优质项目落地潘集。做好专项债项目前期谋划工作，根据专项债优先投向领域，认真筹备项目申报资料，积极申报专项债项目，争取更多专项债资金额度，支持我区经济发展。
四是深化国企改革，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强化平台公司经营管理，提高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增加国有资本收益；加大平台公司融资力度，增强企业运营实力；加强老旧国有资产盘活处置力度，壮大非税收入规模；依托淮畔集团积极开展土地整治项目，增加土地指标收益。
五是防范财政风险，加强金融监管力度。认真落实区人大调研淮河银行关于防范处置不良资产的建议，督促淮河农商银行落实不良贷款化解主体责任，积极协调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加大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力度，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持续开展个PPP项目分类处置谈判，降低运营成本。加快潘城建公司、潘建投公司退出融资平台进度。推动银行与金财融资担保公司业务合作，提高担保放大倍数，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25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振奋精神，扎实苦干，担当作为，努力完成各项财政目标任务，为加快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保障！













	附表1
2024年全区公共财政收支决算表

	
	　
	　
	　
	　
	　
	

	收入项目
	财政收入（万元）
	支出项目
	财政支出（万元）

	
	预算数
	调整数
	决算数
	
	预算数
	调整数
	决算数

	一、地方财政收入
	70000
	70000
	72258
	一、公共预算支出
	165800
	200000
	214046

	1、税收收入
	56000
	57000
	58504
	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791
	13600
	15568

	2、非税收入
	14000
	13000
	13754
	2、国防支出
	213
	200
	219

	二、转移性收入
	77316
	100630
	107080
	3、公共安全支出
	566
	735
	818

	1、返还性收入
	-3970
	-3970
	-3970
	4、教育支出
	35500
	36600
	36982

	2、一般性转移支付（非共同事权）
	32986
	35400
	39540
	5、科学技术支出
	221
	3272
	5201

	3、一般性转移支付（共同事权）
	38300
	44700
	44151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609
	660
	685

	4、专项转移支付
	10000
	24500
	27359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000
	45220
	46842

	三、调入资金
	15000
	13843
	14655
	8、卫生健康支出
	12288
	14300
	16339

	四、一般债券
	0
	3091
	4160
	9、节能环保支出
	2067
	1850
	2549

	五、债务再融资收入
	0
	1641
	572
	10、城乡社区支出
	5101
	21000
	22337

	六、上年结转
	10684
	38619
	38619
	11、农林水支出
	24836
	43000
	45005

	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
	0
	12603
	12、交通运输支出
	2455
	4900
	5822

	
	
	
	
	14、商业服务业支出
	0
	0
	0

	
	
	
	
	1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100
	318
	359

	
	
	
	
	16、住房保障支出
	9962
	9100
	9754

	
	
	
	
	17、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914
	1300
	1691

	
	
	
	
	18、预备费
	1680
	0
	0

	
	
	
	
	19、其他支出
	18818
	60
	0

	
	
	
	
	20、债务付息支出
	1679
	1710
	1708

	
	
	
	
	21、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0
	10
	3

	
	
	
	
	二、上解支出
	7200
	6000
	21516

	
	
	
	
	三、补充稳定调节基金
	0
	0
	2258

	
	
	
	
	四、债务还本支出
	0
	1824
	2396

	
	
	
	
	五、调出资金
	0
	0
	0

	
	
	
	
	六、年终结余
	0
	20000
	9731

	合   计
	173000
	227824
	249947
	合   计
	173000
	227824
	249947


 

附表2
2025年1-6月份全区预算执行情况表

	收入项目
	财政收入（万元）
	支出项目
	财政支出（万元）

	
	预算数
	执行数
	占预算（%）
	
	预算数
	执行数
	占预算（%）

	一、地方财政收入
	73500
	44184
	60.11 
	一、公共预算支出小计
	178479 
	106425
	59.63 

	1、税收收入
	60000
	26164
	43.61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6545 
	10337
	62.48 

	2、非税收入
	13500
	18020
	133.48 
	2、国防支出
	232 
	111
	47.84 

	二、转移性收入
	81500
	67065
	82.29 
	3、公共安全
	447 
	322
	72.04 

	1、返还性收入
	-3970
	-3970
	100.00 
	4、教育支出
	36690 
	22870
	62.33 

	2、一般性转移支付（非共同事权）
	41000
	34071
	83.10 
	5、科学技术支出
	680 
	2009
	295.44 

	3、一般性转移支付（共同事权）
	34470
	29370
	85.20 
	6、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565 
	328
	58.05 

	4、专项转移支付
	10000
	7594
	75.94 
	7、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31972 
	24996
	78.18 

	三、调入资金
	10000
	9000
	90.00 
	8、卫生健康支出
	10826 
	8766
	80.97 

	四、一般债券
	0
	208
	0
	9、节能环保支出
	800 
	202
	25.25 

	1、新增一般债券
	0
	208
	0
	10、城乡社区支出
	6210 
	6310
	101.61 

	2、再融资债券
	0
	0
	0
	11、农林水支出
	27000 
	16198
	59.99 

	五、乡镇上解收入
	0
	0
	0
	12、交通运输支出
	588 
	1497
	254.59 

	六、上年结转
	20000
	9731
	48.66 
	13、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0 
	5126
	

	
	
	
	
	14、商业服务等事务
	0 
	0
	

	
	
	
	
	15、金融支出
	0 
	130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32 
	455
	1421.88 

	
	
	
	
	17、住房保障支出
	9198 
	5044
	54.84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159 
	682
	58.84 

	
	
	
	
	19、预备费
	2000 
	0
	  0

	
	
	
	
	20、债务付息支出
	1723 
	1042
	60.48 

	
	
	
	
	21、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10 
	0
	0

	
	
	
	
	22、其他支出
	31802 
	0
	  0

	
	
	
	
	二、上解支出
	6000
	0
	0

	
	
	
	
	三、债务还本支出
	521
	0
	0

	合 计
	185000
	130188
	70.37 
	合 计
	185000 
	106425
	57.53 




《2024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5年上半年财政
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序号
	单位
	征求意见结果

	1
	区审计局
	关爱民：同  意

	2
	区司法局
	苏  章：同  意

	3
	区政府办
	王方文：同  意

	4
	分管领导
	徐  杉：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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